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2年度勞訴字第140號

原      告  沈彥霖 

訴訟代理人  蔡尚宏律師

被      告  享溫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五甲分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李奇霖 

訴訟代理人  徐于涵 

            李政曄 

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資遣費等事件，本院民國（下同）112年12月2

0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    主  文
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（下同）7萬8,350元及自112年10月1

9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
二、被告應補提繳2,482元至原告於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

戶。

三、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。

四、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
五、訴訟費用4,000元由被告負擔，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

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
六、本判決第1、2項所命給付得假執行，但被告如以7萬8,350

元、2,482元預供擔保，得免假執行。　　

    事實及理由

一、原告主張：原告受僱於被告，000年0月間因水晶體破裂及感

冒，斷斷續續請病假6天，被告經理于新融竟以此為由，於

同年4月14日通知於次日以出勤不佳為事由，將原告調降為

工讀生，原告拒絕，但仍被強勢改任為工讀生，改任工讀生

後，因小費計領方式改變，導致可領工資大幅減少，於同年

6月25日，被告與原告電話聯繫後，原告表示被告違法而終

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關係。經高雄市勞工局以調解委員會方

式進行調解，結果調解不成立。依勞動契約及勞動基準法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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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條第2項前段規定，請求給付工資差額6,250元，依勞工退

休金條例第31條規定，請求補提繳勞工退休金2,482元，依

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1、2款及同法第22條第2項規定，請求

補給職災期間原領工資1萬2,000元及醫療費補償450元，依

勞動契約及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規定，請求返還不

當扣款6,700元，依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4項前段規定，請求

給付特別休假應休未休工資1萬2,320元，依勞工退休金條例

第12條第1項規定，請求給付資遣費5萬4,780元，另依就業

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，請求發給非自願離職證明書。並

聲明：㈠被告應給付原告9萬2,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

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；㈡被告應補

提繳2,482元至原告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；㈢被告應

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。

二、被告抗辯：112年4月15日係原告基於自由意志同意調任工讀

生，112年6月25日於主管楊浩熙聯繫時，原告僅表示正在勞

工局處理不到班，改請事假，並未表示終止勞動契約關係，

嗣後，原告於同年6月26至29日未到職上班，並未請假，故

被告於同年6月30日，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「無

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日」之事由，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關

係，原告所訴均無理由。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（依勞動事

件法第44條第2項規定，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，為雇主敗

訴之判決時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，並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

擔保免為假執行，故被告供擔保免假執行之聲請並無必要，

附此敘明）。

三、兩造之不爭執事項：

  ㈠原告自108 年5 月1 日起受僱於被告，擔任晚班外場正職人

員，工作時間為晚上8 時起至翌日早上5 時，月休8天，每

月工資為基本工資，另加計客人所給與之小費。

　㈡被告於111 年4 月30日將原告之勞工保險辦理退保，同年6

月18日重新辦理加保。

  ㈢被告於112 年4 月14日通知原告，以出勤不佳為由，自次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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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112 年4 月15日降調為晚班外場工讀生。

  ㈣原告於112 年6 月28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，請求給付29萬3,

060 元，並請求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，被告主張以「無故

曠職3 日」將原告予以解僱，並於同年月30日辦理勞保退

保，結果調解不成立。

四、就兩造爭執事項之判斷：　　

　㈠關於原是否自願調任工讀生，及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給付工資

差額：

　⒈雇主調動勞工工作，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，並應符合下

列原則：一、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，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

目的，但法律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，二、對勞工之工資及

其他勞動條件，未作不利之變更，三、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

能及技術可勝任，四、調動工作地點過遠，雇主應予以必要

之協助，五、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，勞動基準法第

10-1條定有明文。

　⒉被告辯稱原告基於自由意志，於112年4月15日同意調任工讀

生，並提出工作規則之調動/支援約定同意書1份（下稱系爭

同意書）為證，原告則否認同意調任為工讀生，主張係其於

000年0月間因水晶體破裂及感冒，斷斷續續請病假6天，被

告經理于新融以此為由，於同年4月14日通知於次日以出勤

不佳為事由，將其調降為工讀生，雖予以拒絕，但仍被強勢

改任為工讀生，改任工讀生後，因小費計領方式改變，導致

可領工資大幅減少，並提出同年4月21日被強勢改調為工讀

生時之錄音檔及譯文各1份為證。經查：　

　⑴依系爭同意書所載，被告係以「配合公司經營及業務需求」

為理由，徵求原告同意由原本之「晚班外場正職」調任為

「晚班外場工讀」，有系爭同意書附卷可稽（見本院卷第47

頁），逢此新冠疫情影響力仍存在，許多人出門仍戴口罩之

時期，本件調職之動機雖難認屬企業經營所不需，且調動後

之工作地點相同，工作仍屬被告外場人員，體能及技術上應

無不可勝任之情形，但被告就原告調任後工資大幅減少之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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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，並未加以爭執，堪信原告此部分之主張為真實，則以上

開規定之規範角度而言，已難逕認本件工作調整為適法之調

任。

　⑵依原告提出而被告不爭執形式真正之錄音檔及譯文顯示，原

告與被告經理于新融於112年4月21日就本件調任之看法確有

極大之爭執，于新融甚至強調「今天我有權利降至工讀

生」、「如果今天表現不好，我們可以在降到4個小時的工

讀生」、「因為我是這家店的店長」等語（見本院卷第31至

33頁），顯見原告並非如被告所辯，在自由意志下同意被調

任為工讀生，則無論系爭同意書之真假，當難認本件為適法

之調任，本件調任無效，應可認定。

　⑶原告主張因本件無效調任，致其112年4月、5月工資僅2萬5,

350元、2萬1,200元，比約定之基本工資2萬6,400元共減少

6,250元（26,400×2－25,350－21,200＝6,250）之事實，為

被告所不爭執，且上開計算經核亦無不合，則原告當可依勞

動契約、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規定，請求被告給付

工資差額6,250元。　　

　㈡關於原告得否請求被告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及其金額：

　⒈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，致

勞工受有損害者，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；前項請求

權，自勞工離職時起，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，勞工退休金

條例第31條定有明文。

　⒉原告主張被告於000年0月間，在兩造間勞動契約關係仍存在

之情形下，未得其同意，即將其勞工保險辦理退保，致其勞

工保險於111年5月1日起至同年0月00日間中斷，雇主提繳之

勞工退休金減少2,482元（1,584×2－686＝2,482），被告抗

辯原告於111年4月22日簽署留職停薪申請單暨切結書（下稱

系爭申請書），以私人事由申請留職停薪，留職停薪期間未

提供勞務，故此期間未提繳勞工退休金。而被告就其上開所

辯，固提出系爭申請書為證（見本院卷第73頁），且核內容

與所辯相符，但原告另主張其本係配合被告辦理，後在被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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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制要求下，始另簽署系爭申請書，並提出原本簽署之留職

停薪申請單暨切結書（下稱系爭原本申請書）為證，經核，

所載內容亦與原告之主張相符（見本院卷第137頁），被告

就原告上開補充主張之真正，及提出系爭原本申請書之形式

並未加以爭執（見本院卷第151至152頁言詞辯論筆錄），則

被告上開所辯之真實性已非無疑。且觀上開2文件所記載之

留職停薪時間均自111年5月1日起至同年5月31日止，而依原

告之勞保【職保】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【明細】所載，原告

勞工保險中斷期間為111年5月1日起至同年0月00日間，（見

本院卷第27頁），則自難使人不相信被告非故意不足額提繳

勞工退休金。綜上各情，應認原告得依上開規定，請求被告

補提繳111年5月1日起至同年0月00日間，未足額為原告提繳

之勞工退休金差額。

　⒊原告上開勞工退休金差額之計算，合於其勞工退休金個人專

戶明細資料之記載（見本院卷第39至41頁），且核計算亦無

不合，堪信為真實。則原告得請求被告補提繳勞工退休金2,

482元，應可認定。　　

　㈢關於原告得否請求被告補給職災期間之原領工資、醫療費及

其金額：

　⒈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、失能、傷害或疾病時，雇主

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，但如同一事故，依勞工保險條例或

其他法令規定，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，雇主得予以抵充

之：一、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，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

療費用，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，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

之規定，二、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，雇主應按其原領工

資數額予以補償，但醫療期間屆滿2年仍未能痊癒，經指定

之醫院診斷，審定為喪失原有工作能力，且不合第3款之失

能給付標準者，雇主得一次給付40個月之平均工資後，免除

此項工資補償責任；第59條之受領補償權，自得受領之日

起，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；時效完成後，債務人得拒絕給

付，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1、2款、第61條第1項、民法第1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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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
　⒉原告主張其於110年2月1日上午4時許，與同事在包廂收拾清

潔，因已近清晨快打烊，與同事稍有喧嘩，隔壁包廂之顧客

以為在生事，竟過來與其及同事發生糾紛，致其受有裂傷、

擦傷等傷害，該傷害為因遭遇職業災害所致傷害，請求被告

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1、2款之規定，補償該月份之原領工

資1萬2,000元（24,000－12,000＝12,000），支出之醫療費

用450元，合計1萬2,450元，被告抗辯原告不應還擊，且已

按醫囑讓原告申請病假至同年3月1日，並依規定給予半薪，

原告之請求無理由，並已罹於2年請求權時效。而本件訴訟

繫屬時間為112年8月31日（見本院卷第7頁起訴暨訴訟救助

狀收狀戳），以原告可恢復上班之110年3月1日為得請求及

受領補償之日計，此部分請求確已罹於2年之請求權時效，

依上開民法規定，被告可拒絕給付，是認原告已無法有效請

求被告給付原領工資、醫療費。　　

　㈣關於原告得否請求被告返還不當扣款及其金額：

　⒈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，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

約定者，不在此限，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定有明文。

　⒉原告主張被告因上開職業災害情形，將其110年2月之工資扣

款2,000元，另於111年4月、112年2、3月，分別自工資中扣

款700元、3,000元、1,000元，依勞動契約及勞動基準法第2

2條第2項前段規定，請求返還扣款即給付此部分工資，被告

抗辯110年2月、112年2、3月並未自工資中扣款，原告主張

扣款部分實係給付現金，另依111年4月之薪資明細顯示，該

月並無扣款700元。經查：

　⑴被告辯稱112年2、3月並未自原告工資中扣款，而係原告已

領現金部分，雖已提出薪資明細表、薪資簽收表各2份為證

（見本院卷第85、89、95、97頁），其中薪資月報表中有

「領現金額」欄之記載，薪資簽收表亦有原告之簽名，但上

開薪資簽收表之簽名，僅能證明原告確有領得112年2、3月

薪資月報表中記載之工資，並無法證明原告有領得上開「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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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金額」欄之現金，蓋要領取上開2個月份之工資，必須在

上開印有「領現金額」之薪資明細表上簽名，此為業界一般

之慣例，原告僅屬一般勞工，當無可能例外。且原告見被告

於薪資月報表及其提出之112年2、3月員工薪資明細（見本

院卷第47頁）中，記載「領現金額」、「實領現金」，以原

告當時在勞動契約關係居於劣勢之情況下，亦難期待敢於極

力爭取。況以原告工資原則上以轉帳方式給付之情形，在無

特殊情況下（如原告缺錢用請求借支），被告並無在上開2

個月份中，將3,000元、1,000元之畸零工資，特別以現金方

式給付原告之必要。綜上各情，本院認被告確實如原告所主

張，有將上開3,000元、1,000元工資予以扣除未發給之情

形，而被告既未為合理之解釋，難認有扣發工資之正當理

由，則原告當可請求被告發給此部分之工資合計4,000元。

　⑵被告辯稱110年2月並未自原告工資中扣款，而係原告已領現

金部分，雖已提出薪資月報表2份為證（見本院卷第83、85

頁），其中仍有「領現金額」欄之記載，但同上所述，被告

並未說明有何理由，就其中之「領現金額」工資需特別以現

金給付，而非一併轉帳給付。更何況，該月份有如上所述之

原告與顧客發生爭執而受傷請假情事，益發使人更加相信，

係因發生上開爭執情事而為之處罰扣款，而被告未說明處罰

依據，則原告亦可請求被告發給此部分之工資。至於此月份

之扣款金額，原告主張為2,000元，但依被告提出之2份薪資

月報表所載，領現金額為1,000元，而依上開薪資月報表所

示，領現金額以外之扣款項目，僅「代扣勞保」、「代扣健

保」、「病假扣款」3項，而「代扣勞保」、「代扣健保」

之扣款金額，與其他月份之扣款金額相同，難認有何不合，

又依被告提出原告不爭執形式真正之打卡鐘簽到紀錄所示，

原告110年2月病假日數共20日（見本院卷第81頁），以扣半

薪之方式計算，應扣半薪之工資恰好為8,000元（24,000÷24

0×【8×20】×1/2＝8,000），則被告並無以其他名義對原告

扣發工資，是認該月份之工資扣款未發金額為1,000元，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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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告可請求被告發給之110年2月份扣發工資金額為1,000

元。

　⑶被告就其辯稱111年4月並未自應發給原告之工資中扣發700

元之事實，已提出薪資月報表、薪資簽收表各1份為證（見

本院卷第91、93頁），薪資月報表中並無與扣款700元相關

之記載（含相同金額），而原告並未進一步加以說明，亦未

提出相關之佐證，是認並無法證明被告於111年4月有扣發原

告工資之情形，原告不得請求被告給付111年4月之扣發工

資。

　⑷綜上，原告得請求被告返還不當扣款亦即發給扣發工資之金

額合計為5,000元（4,000＋1,000＝5,000）。　　　　　　

　㈤關於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及其金額：

　⒈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，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

資，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、第13條但書、第14條

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、第24條規定終止

時，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，每滿1年發給1/2個月之

平均工資，未滿1年者，以比例計給；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

工資為限，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，勞工退休金條

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

　⒉原告主張其於112年6月25日與被告分公司電話聯繫時，即表

示因被告公司違法而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關係，其事由為

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、6款「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

工作報酬」、「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，致有損害勞

工權益之虞」，但被告否認112年6月25日之電話聯繫中，原

告有提及上開終止勞動契約事宜。而兩造不爭執原告於112

年6 月28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，請求給付29萬3,060 元，並

請求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，被告主張以「無故曠職3 日

（6月27、28、29日，見本院卷第65頁答辯狀）」將原告予

以解僱，並於同年月30日辦理勞保退保，結果調解不成立

（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㈣）。另依原告提出之兩造間簡訊截圖

顯示，被告於112年6月27日上午10時32分，以簡訊通知原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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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如曠職多日，本公司得不經預告解僱」等語後，原告即於

同日下午2時50分回覆稱：「原因已於25日週日晚上8：00電

話告知了，再麻煩詢問該時當班主管，恕不再多贅述」等

語，有該簡訊截圖附卷可稽（見本院卷第147頁）。足見，

原告在112年6月27日日未到職上班之前，即已依勞動基準法

第14條第1項第5、6款之規定，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關

係。而如上所述，因不適法調職而少發給工資、提繳勞工退

休金不足、扣發工資所致之給付工資不足等，合於上開規定

之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事由規定，則堪認兩造間之勞動

契約關係，於112年6月25日原告向被告表示終止勞動契約

時，業已適法終止，被告當不得再以其他事由終止兩造間之

勞動契約關係，且原告得依上開勞工退休金條例之規定，請

求被告給付資遣費。　　

　⒊兩造不爭執原告自108 年5 月1 日起受僱於被告，被告於11

1 年4 月30日將原告之勞工保險辦理退保，同年6 月18日重

新辦理加保（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、㈡），且如上所述，兩

造間之勞動契約關係係於102年6月25日終止。原告依上開情

形，主張其工作期間為4年1個月又24日，而被告辯稱原告到

職日實為107年8月1日，蓋原告最初加保於好地方企業有限

公司，後因被告（分公司）成立，將勞健保轉保於被告名

下，並提出被告總公司函、勞工保險加保申報表、高雄市政

府照准股東出資轉讓及修改章程變更登記函各1份為證（見

本院卷第99至105頁），經核相符，且為原告所不爭執，堪

信為真實。則原告亦主張計算資遣費之工作期間並無不合，

且為被告所不爭執，亦堪信為真實，原告當得以工作期間4

年1個月又24日為基準，計算可請求被告給付之資遣費。

　⒋原告主張以112年之基本工資2萬6,400元作為本件資遣費計

算之平均工資，參酌兩造不爭執原告之每月工資為基本工

資，加計客人所給與之小費（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）之情

形，堪認並無不合，且為被告所不爭執。則原告得請求被告

給付之資遣費為5萬4,780元（26,400×1/2×【4＋54/360】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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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4,780）。　

　㈥關於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應休未休工資及其金

額：　

　⒈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，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，應依

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：四、3年以上5年未滿者，每年14

日；勞工之特別休假，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

數，雇主應發給工資，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1項第4款、第4

項前段定有明文。

　⒉原告主張其於兩造間勞動契約終止時，工作期間已滿4年，

則勞動契約終止前之第5年應有特別休假應休未休工資14

日，可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應休未休工資1萬2,320元（2

6,400÷30×14＝12,320)，被告雖辯稱原告工作期間滿4年該

年之特別休假應休未休工資已發給，但此與原告請求之第5

年特別休假應休未休工資無關，且核原告主張之上開計算式

亦無不合，故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應休未休工資1

萬2,320元。

　㈦關於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發給非自願離職證明書：

　　就業保險法所稱非自願離職，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、

遷廠、休業、解散、破產宣告離職，或因勞動基準法第11

條、第13條但書、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形之一離職；

勞動契約終止時，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，雇主或其代

理人不得拒絕，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 項及勞動基準法第19

條分別定有明文。而本件如上所述，係勞工（即原告）依勞

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、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關係，依

上開規定，原告當可請求雇主即被告發給非自願離職證明

書。
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訴請被告給付7萬8,350元（6,250【工資差

額】＋5,000【返還不當扣款亦即發給扣發之工資】＋54,78

0【資遣費】＋12,320【特別休假應休未休工資】＝78,35

0）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（即112年10月19日，見本院卷

第57頁送達證書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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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遲延利息，暨補提繳勞工退休金2,482元、發給非自願離

職證明書，於法有據，均應准許，超過上開範圍之所訴，於

法無據，應予駁回。又本件原告勝訴部分，除發給非自願離

職證明書外，均屬法院就勞工給付請求所為雇主敗訴之判

決，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 項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

行，並依同條第2 項規定，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免為假執

行。再者，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

舉證據，經審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列，併

此敘明。

六、據上論結，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，一部無理由，判決如主

文（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、第91條第3

項）。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勞動法庭  法　官　鄭峻明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　洪光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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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2年度勞訴字第140號
原      告  沈彥霖  
訴訟代理人  蔡尚宏律師
被      告  享溫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五甲分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李奇霖  
訴訟代理人  徐于涵  
            李政曄  
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資遣費等事件，本院民國（下同）112年12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    主  文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（下同）7萬8,350元及自112年10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二、被告應補提繳2,482元至原告於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。
三、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。
四、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五、訴訟費用4,000元由被告負擔，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六、本判決第1、2項所命給付得假執行，但被告如以7萬8,350元、2,482元預供擔保，得免假執行。　　
    事實及理由
一、原告主張：原告受僱於被告，000年0月間因水晶體破裂及感冒，斷斷續續請病假6天，被告經理于新融竟以此為由，於同年4月14日通知於次日以出勤不佳為事由，將原告調降為工讀生，原告拒絕，但仍被強勢改任為工讀生，改任工讀生後，因小費計領方式改變，導致可領工資大幅減少，於同年6月25日，被告與原告電話聯繫後，原告表示被告違法而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關係。經高雄市勞工局以調解委員會方式進行調解，結果調解不成立。依勞動契約及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規定，請求給付工資差額6,250元，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規定，請求補提繳勞工退休金2,482元，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1、2款及同法第22條第2項規定，請求補給職災期間原領工資1萬2,000元及醫療費補償450元，依勞動契約及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規定，請求返還不當扣款6,700元，依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4項前段規定，請求給付特別休假應休未休工資1萬2,320元，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，請求給付資遣費5萬4,780元，另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，請求發給非自願離職證明書。並聲明：㈠被告應給付原告9萬2,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；㈡被告應補提繳2,482元至原告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；㈢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。
二、被告抗辯：112年4月15日係原告基於自由意志同意調任工讀生，112年6月25日於主管楊浩熙聯繫時，原告僅表示正在勞工局處理不到班，改請事假，並未表示終止勞動契約關係，嗣後，原告於同年6月26至29日未到職上班，並未請假，故被告於同年6月30日，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「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日」之事由，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關係，原告所訴均無理由。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（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2項規定，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，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，並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免為假執行，故被告供擔保免假執行之聲請並無必要，附此敘明）。
三、兩造之不爭執事項：
  ㈠原告自108 年5 月1 日起受僱於被告，擔任晚班外場正職人員，工作時間為晚上8 時起至翌日早上5 時，月休8天，每月工資為基本工資，另加計客人所給與之小費。
　㈡被告於111 年4 月30日將原告之勞工保險辦理退保，同年6 月18日重新辦理加保。
  ㈢被告於112 年4 月14日通知原告，以出勤不佳為由，自次日即112 年4 月15日降調為晚班外場工讀生。
  ㈣原告於112 年6 月28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，請求給付29萬3,060 元，並請求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，被告主張以「無故曠職3 日」將原告予以解僱，並於同年月30日辦理勞保退保，結果調解不成立。
四、就兩造爭執事項之判斷：　　
　㈠關於原是否自願調任工讀生，及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：
　⒈雇主調動勞工工作，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，並應符合下列原則：一、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，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，但法律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，二、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，未作不利之變更，三、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，四、調動工作地點過遠，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，五、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，勞動基準法第10-1條定有明文。
　⒉被告辯稱原告基於自由意志，於112年4月15日同意調任工讀生，並提出工作規則之調動/支援約定同意書1份（下稱系爭同意書）為證，原告則否認同意調任為工讀生，主張係其於000年0月間因水晶體破裂及感冒，斷斷續續請病假6天，被告經理于新融以此為由，於同年4月14日通知於次日以出勤不佳為事由，將其調降為工讀生，雖予以拒絕，但仍被強勢改任為工讀生，改任工讀生後，因小費計領方式改變，導致可領工資大幅減少，並提出同年4月21日被強勢改調為工讀生時之錄音檔及譯文各1份為證。經查：　
　⑴依系爭同意書所載，被告係以「配合公司經營及業務需求」為理由，徵求原告同意由原本之「晚班外場正職」調任為「晚班外場工讀」，有系爭同意書附卷可稽（見本院卷第47頁），逢此新冠疫情影響力仍存在，許多人出門仍戴口罩之時期，本件調職之動機雖難認屬企業經營所不需，且調動後之工作地點相同，工作仍屬被告外場人員，體能及技術上應無不可勝任之情形，但被告就原告調任後工資大幅減少之主張，並未加以爭執，堪信原告此部分之主張為真實，則以上開規定之規範角度而言，已難逕認本件工作調整為適法之調任。
　⑵依原告提出而被告不爭執形式真正之錄音檔及譯文顯示，原告與被告經理于新融於112年4月21日就本件調任之看法確有極大之爭執，于新融甚至強調「今天我有權利降至工讀生」、「如果今天表現不好，我們可以在降到4個小時的工讀生」、「因為我是這家店的店長」等語（見本院卷第31至33頁），顯見原告並非如被告所辯，在自由意志下同意被調任為工讀生，則無論系爭同意書之真假，當難認本件為適法之調任，本件調任無效，應可認定。
　⑶原告主張因本件無效調任，致其112年4月、5月工資僅2萬5,350元、2萬1,200元，比約定之基本工資2萬6,400元共減少6,250元（26,400×2－25,350－21,200＝6,250）之事實，為被告所不爭執，且上開計算經核亦無不合，則原告當可依勞動契約、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規定，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6,250元。　　
　㈡關於原告得否請求被告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及其金額：
　⒈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，致勞工受有損害者，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；前項請求權，自勞工離職時起，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，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定有明文。
　⒉原告主張被告於000年0月間，在兩造間勞動契約關係仍存在之情形下，未得其同意，即將其勞工保險辦理退保，致其勞工保險於111年5月1日起至同年0月00日間中斷，雇主提繳之勞工退休金減少2,482元（1,584×2－686＝2,482），被告抗辯原告於111年4月22日簽署留職停薪申請單暨切結書（下稱系爭申請書），以私人事由申請留職停薪，留職停薪期間未提供勞務，故此期間未提繳勞工退休金。而被告就其上開所辯，固提出系爭申請書為證（見本院卷第73頁），且核內容與所辯相符，但原告另主張其本係配合被告辦理，後在被告強制要求下，始另簽署系爭申請書，並提出原本簽署之留職停薪申請單暨切結書（下稱系爭原本申請書）為證，經核，所載內容亦與原告之主張相符（見本院卷第137頁），被告就原告上開補充主張之真正，及提出系爭原本申請書之形式並未加以爭執（見本院卷第151至152頁言詞辯論筆錄），則被告上開所辯之真實性已非無疑。且觀上開2文件所記載之留職停薪時間均自111年5月1日起至同年5月31日止，而依原告之勞保【職保】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【明細】所載，原告勞工保險中斷期間為111年5月1日起至同年0月00日間，（見本院卷第27頁），則自難使人不相信被告非故意不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。綜上各情，應認原告得依上開規定，請求被告補提繳111年5月1日起至同年0月00日間，未足額為原告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差額。
　⒊原告上開勞工退休金差額之計算，合於其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之記載（見本院卷第39至41頁），且核計算亦無不合，堪信為真實。則原告得請求被告補提繳勞工退休金2,482元，應可認定。　　
　㈢關於原告得否請求被告補給職災期間之原領工資、醫療費及其金額：
　⒈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、失能、傷害或疾病時，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，但如同一事故，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，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，雇主得予以抵充之：一、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，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，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，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，二、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，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，但醫療期間屆滿2年仍未能痊癒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，審定為喪失原有工作能力，且不合第3款之失能給付標準者，雇主得一次給付40個月之平均工資後，免除此項工資補償責任；第59條之受領補償權，自得受領之日起，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；時效完成後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，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1、2款、第61條第1項、民法第14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　⒉原告主張其於110年2月1日上午4時許，與同事在包廂收拾清潔，因已近清晨快打烊，與同事稍有喧嘩，隔壁包廂之顧客以為在生事，竟過來與其及同事發生糾紛，致其受有裂傷、擦傷等傷害，該傷害為因遭遇職業災害所致傷害，請求被告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1、2款之規定，補償該月份之原領工資1萬2,000元（24,000－12,000＝12,000），支出之醫療費用450元，合計1萬2,450元，被告抗辯原告不應還擊，且已按醫囑讓原告申請病假至同年3月1日，並依規定給予半薪，原告之請求無理由，並已罹於2年請求權時效。而本件訴訟繫屬時間為112年8月31日（見本院卷第7頁起訴暨訴訟救助狀收狀戳），以原告可恢復上班之110年3月1日為得請求及受領補償之日計，此部分請求確已罹於2年之請求權時效，依上開民法規定，被告可拒絕給付，是認原告已無法有效請求被告給付原領工資、醫療費。　　
　㈣關於原告得否請求被告返還不當扣款及其金額：
　⒈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，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，不在此限，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定有明文。
　⒉原告主張被告因上開職業災害情形，將其110年2月之工資扣款2,000元，另於111年4月、112年2、3月，分別自工資中扣款700元、3,000元、1,000元，依勞動契約及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規定，請求返還扣款即給付此部分工資，被告抗辯110年2月、112年2、3月並未自工資中扣款，原告主張扣款部分實係給付現金，另依111年4月之薪資明細顯示，該月並無扣款700元。經查：
　⑴被告辯稱112年2、3月並未自原告工資中扣款，而係原告已領現金部分，雖已提出薪資明細表、薪資簽收表各2份為證（見本院卷第85、89、95、97頁），其中薪資月報表中有「領現金額」欄之記載，薪資簽收表亦有原告之簽名，但上開薪資簽收表之簽名，僅能證明原告確有領得112年2、3月薪資月報表中記載之工資，並無法證明原告有領得上開「領現金額」欄之現金，蓋要領取上開2個月份之工資，必須在上開印有「領現金額」之薪資明細表上簽名，此為業界一般之慣例，原告僅屬一般勞工，當無可能例外。且原告見被告於薪資月報表及其提出之112年2、3月員工薪資明細（見本院卷第47頁）中，記載「領現金額」、「實領現金」，以原告當時在勞動契約關係居於劣勢之情況下，亦難期待敢於極力爭取。況以原告工資原則上以轉帳方式給付之情形，在無特殊情況下（如原告缺錢用請求借支），被告並無在上開2個月份中，將3,000元、1,000元之畸零工資，特別以現金方式給付原告之必要。綜上各情，本院認被告確實如原告所主張，有將上開3,000元、1,000元工資予以扣除未發給之情形，而被告既未為合理之解釋，難認有扣發工資之正當理由，則原告當可請求被告發給此部分之工資合計4,000元。
　⑵被告辯稱110年2月並未自原告工資中扣款，而係原告已領現金部分，雖已提出薪資月報表2份為證（見本院卷第83、85頁），其中仍有「領現金額」欄之記載，但同上所述，被告並未說明有何理由，就其中之「領現金額」工資需特別以現金給付，而非一併轉帳給付。更何況，該月份有如上所述之原告與顧客發生爭執而受傷請假情事，益發使人更加相信，係因發生上開爭執情事而為之處罰扣款，而被告未說明處罰依據，則原告亦可請求被告發給此部分之工資。至於此月份之扣款金額，原告主張為2,000元，但依被告提出之2份薪資月報表所載，領現金額為1,000元，而依上開薪資月報表所示，領現金額以外之扣款項目，僅「代扣勞保」、「代扣健保」、「病假扣款」3項，而「代扣勞保」、「代扣健保」之扣款金額，與其他月份之扣款金額相同，難認有何不合，又依被告提出原告不爭執形式真正之打卡鐘簽到紀錄所示，原告110年2月病假日數共20日（見本院卷第81頁），以扣半薪之方式計算，應扣半薪之工資恰好為8,000元（24,000÷240×【8×20】×1/2＝8,000），則被告並無以其他名義對原告扣發工資，是認該月份之工資扣款未發金額為1,000元，故原告可請求被告發給之110年2月份扣發工資金額為1,000元。
　⑶被告就其辯稱111年4月並未自應發給原告之工資中扣發700元之事實，已提出薪資月報表、薪資簽收表各1份為證（見本院卷第91、93頁），薪資月報表中並無與扣款700元相關之記載（含相同金額），而原告並未進一步加以說明，亦未提出相關之佐證，是認並無法證明被告於111年4月有扣發原告工資之情形，原告不得請求被告給付111年4月之扣發工資。
　⑷綜上，原告得請求被告返還不當扣款亦即發給扣發工資之金額合計為5,000元（4,000＋1,000＝5,000）。　　　　　　
　㈤關於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及其金額：
　⒈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，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，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、第13條但書、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、第24條規定終止時，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，每滿1年發給1/2個月之平均工資，未滿1年者，以比例計給；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，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，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
　⒉原告主張其於112年6月25日與被告分公司電話聯繫時，即表示因被告公司違法而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關係，其事由為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、6款「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」、「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，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」，但被告否認112年6月25日之電話聯繫中，原告有提及上開終止勞動契約事宜。而兩造不爭執原告於112 年6 月28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，請求給付29萬3,060 元，並請求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，被告主張以「無故曠職3 日（6月27、28、29日，見本院卷第65頁答辯狀）」將原告予以解僱，並於同年月30日辦理勞保退保，結果調解不成立（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㈣）。另依原告提出之兩造間簡訊截圖顯示，被告於112年6月27日上午10時32分，以簡訊通知原告「如曠職多日，本公司得不經預告解僱」等語後，原告即於同日下午2時50分回覆稱：「原因已於25日週日晚上8：00電話告知了，再麻煩詢問該時當班主管，恕不再多贅述」等語，有該簡訊截圖附卷可稽（見本院卷第147頁）。足見，原告在112年6月27日日未到職上班之前，即已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、6款之規定，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關係。而如上所述，因不適法調職而少發給工資、提繳勞工退休金不足、扣發工資所致之給付工資不足等，合於上開規定之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事由規定，則堪認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關係，於112年6月25日原告向被告表示終止勞動契約時，業已適法終止，被告當不得再以其他事由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關係，且原告得依上開勞工退休金條例之規定，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。　　
　⒊兩造不爭執原告自108 年5 月1 日起受僱於被告，被告於111 年4 月30日將原告之勞工保險辦理退保，同年6 月18日重新辦理加保（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、㈡），且如上所述，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關係係於102年6月25日終止。原告依上開情形，主張其工作期間為4年1個月又24日，而被告辯稱原告到職日實為107年8月1日，蓋原告最初加保於好地方企業有限公司，後因被告（分公司）成立，將勞健保轉保於被告名下，並提出被告總公司函、勞工保險加保申報表、高雄市政府照准股東出資轉讓及修改章程變更登記函各1份為證（見本院卷第99至105頁），經核相符，且為原告所不爭執，堪信為真實。則原告亦主張計算資遣費之工作期間並無不合，且為被告所不爭執，亦堪信為真實，原告當得以工作期間4年1個月又24日為基準，計算可請求被告給付之資遣費。
　⒋原告主張以112年之基本工資2萬6,400元作為本件資遣費計算之平均工資，參酌兩造不爭執原告之每月工資為基本工資，加計客人所給與之小費（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）之情形，堪認並無不合，且為被告所不爭執。則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資遣費為5萬4,780元（26,400×1/2×【4＋54/360】＝54,780）。　
　㈥關於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應休未休工資及其金額：　
　⒈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，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，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：四、3年以上5年未滿者，每年14日；勞工之特別休假，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，雇主應發給工資，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1項第4款、第4項前段定有明文。
　⒉原告主張其於兩造間勞動契約終止時，工作期間已滿4年，則勞動契約終止前之第5年應有特別休假應休未休工資14日，可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應休未休工資1萬2,320元（26,400÷30×14＝12,320)，被告雖辯稱原告工作期間滿4年該年之特別休假應休未休工資已發給，但此與原告請求之第5年特別休假應休未休工資無關，且核原告主張之上開計算式亦無不合，故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應休未休工資1萬2,320元。
　㈦關於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發給非自願離職證明書：
　　就業保險法所稱非自願離職，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、遷廠、休業、解散、破產宣告離職，或因勞動基準法第11條、第13條但書、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形之一離職；勞動契約終止時，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，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，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 項及勞動基準法第19條分別定有明文。而本件如上所述，係勞工（即原告）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、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關係，依上開規定，原告當可請求雇主即被告發給非自願離職證明書。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訴請被告給付7萬8,350元（6,250【工資差額】＋5,000【返還不當扣款亦即發給扣發之工資】＋54,780【資遣費】＋12,320【特別休假應休未休工資】＝78,350）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（即112年10月19日，見本院卷第57頁送達證書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，暨補提繳勞工退休金2,482元、發給非自願離職證明書，於法有據，均應准許，超過上開範圍之所訴，於法無據，應予駁回。又本件原告勝訴部分，除發給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外，均屬法院就勞工給付請求所為雇主敗訴之判決，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 項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，並依同條第2 項規定，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。再者，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，經審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列，併此敘明。
六、據上論結，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，一部無理由，判決如主文（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、第91條第3項）。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勞動法庭  法　官　鄭峻明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　洪光耀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2年度勞訴字第140號

原      告  沈彥霖  

訴訟代理人  蔡尚宏律師

被      告  享溫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五甲分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李奇霖  

訴訟代理人  徐于涵  

            李政曄  

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資遣費等事件，本院民國（下同）112年12月2

0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    主  文
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（下同）7萬8,350元及自112年10月1

    9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
二、被告應補提繳2,482元至原告於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

    戶。

三、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。

四、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
五、訴訟費用4,000元由被告負擔，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

    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
六、本判決第1、2項所命給付得假執行，但被告如以7萬8,350元

    、2,482元預供擔保，得免假執行。　　

    事實及理由

一、原告主張：原告受僱於被告，000年0月間因水晶體破裂及感

    冒，斷斷續續請病假6天，被告經理于新融竟以此為由，於

    同年4月14日通知於次日以出勤不佳為事由，將原告調降為

    工讀生，原告拒絕，但仍被強勢改任為工讀生，改任工讀生

    後，因小費計領方式改變，導致可領工資大幅減少，於同年

    6月25日，被告與原告電話聯繫後，原告表示被告違法而終

    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關係。經高雄市勞工局以調解委員會方

    式進行調解，結果調解不成立。依勞動契約及勞動基準法第

    22條第2項前段規定，請求給付工資差額6,250元，依勞工退

    休金條例第31條規定，請求補提繳勞工退休金2,482元，依

    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1、2款及同法第22條第2項規定，請求

    補給職災期間原領工資1萬2,000元及醫療費補償450元，依

    勞動契約及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規定，請求返還不

    當扣款6,700元，依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4項前段規定，請求

    給付特別休假應休未休工資1萬2,320元，依勞工退休金條例

    第12條第1項規定，請求給付資遣費5萬4,780元，另依就業

    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，請求發給非自願離職證明書。並

    聲明：㈠被告應給付原告9萬2,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

    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；㈡被告應補提

    繳2,482元至原告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；㈢被告應開立

    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。

二、被告抗辯：112年4月15日係原告基於自由意志同意調任工讀

    生，112年6月25日於主管楊浩熙聯繫時，原告僅表示正在勞

    工局處理不到班，改請事假，並未表示終止勞動契約關係，

    嗣後，原告於同年6月26至29日未到職上班，並未請假，故

    被告於同年6月30日，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「無

    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日」之事由，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關係

    ，原告所訴均無理由。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（依勞動事件

    法第44條第2項規定，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，為雇主敗訴

    之判決時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，並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

    保免為假執行，故被告供擔保免假執行之聲請並無必要，附

    此敘明）。

三、兩造之不爭執事項：

  ㈠原告自108 年5 月1 日起受僱於被告，擔任晚班外場正職人

    員，工作時間為晚上8 時起至翌日早上5 時，月休8天，每

    月工資為基本工資，另加計客人所給與之小費。

　㈡被告於111 年4 月30日將原告之勞工保險辦理退保，同年6 

    月18日重新辦理加保。

  ㈢被告於112 年4 月14日通知原告，以出勤不佳為由，自次日

    即112 年4 月15日降調為晚班外場工讀生。

  ㈣原告於112 年6 月28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，請求給付29萬3,0

    60 元，並請求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，被告主張以「無故

    曠職3 日」將原告予以解僱，並於同年月30日辦理勞保退保

    ，結果調解不成立。

四、就兩造爭執事項之判斷：　　

　㈠關於原是否自願調任工讀生，及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給付工資

    差額：

　⒈雇主調動勞工工作，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，並應符合下

    列原則：一、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，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

    目的，但法律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，二、對勞工之工資及

    其他勞動條件，未作不利之變更，三、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

    能及技術可勝任，四、調動工作地點過遠，雇主應予以必要

    之協助，五、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，勞動基準法第

    10-1條定有明文。

　⒉被告辯稱原告基於自由意志，於112年4月15日同意調任工讀

    生，並提出工作規則之調動/支援約定同意書1份（下稱系爭

    同意書）為證，原告則否認同意調任為工讀生，主張係其於

    000年0月間因水晶體破裂及感冒，斷斷續續請病假6天，被

    告經理于新融以此為由，於同年4月14日通知於次日以出勤

    不佳為事由，將其調降為工讀生，雖予以拒絕，但仍被強勢

    改任為工讀生，改任工讀生後，因小費計領方式改變，導致

    可領工資大幅減少，並提出同年4月21日被強勢改調為工讀

    生時之錄音檔及譯文各1份為證。經查：　

　⑴依系爭同意書所載，被告係以「配合公司經營及業務需求」

    為理由，徵求原告同意由原本之「晚班外場正職」調任為「

    晚班外場工讀」，有系爭同意書附卷可稽（見本院卷第47頁

    ），逢此新冠疫情影響力仍存在，許多人出門仍戴口罩之時

    期，本件調職之動機雖難認屬企業經營所不需，且調動後之

    工作地點相同，工作仍屬被告外場人員，體能及技術上應無

    不可勝任之情形，但被告就原告調任後工資大幅減少之主張

    ，並未加以爭執，堪信原告此部分之主張為真實，則以上開

    規定之規範角度而言，已難逕認本件工作調整為適法之調任

    。

　⑵依原告提出而被告不爭執形式真正之錄音檔及譯文顯示，原

    告與被告經理于新融於112年4月21日就本件調任之看法確有

    極大之爭執，于新融甚至強調「今天我有權利降至工讀生」

    、「如果今天表現不好，我們可以在降到4個小時的工讀生

    」、「因為我是這家店的店長」等語（見本院卷第31至33頁

    ），顯見原告並非如被告所辯，在自由意志下同意被調任為

    工讀生，則無論系爭同意書之真假，當難認本件為適法之調

    任，本件調任無效，應可認定。

　⑶原告主張因本件無效調任，致其112年4月、5月工資僅2萬5,3

    50元、2萬1,200元，比約定之基本工資2萬6,400元共減少6,

    250元（26,400×2－25,350－21,200＝6,250）之事實，為被告

    所不爭執，且上開計算經核亦無不合，則原告當可依勞動契

    約、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規定，請求被告給付工資

    差額6,250元。　　

　㈡關於原告得否請求被告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及其金額：

　⒈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，致

    勞工受有損害者，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；前項請求權

    ，自勞工離職時起，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，勞工退休金條

    例第31條定有明文。

　⒉原告主張被告於000年0月間，在兩造間勞動契約關係仍存在

    之情形下，未得其同意，即將其勞工保險辦理退保，致其勞

    工保險於111年5月1日起至同年0月00日間中斷，雇主提繳之

    勞工退休金減少2,482元（1,584×2－686＝2,482），被告抗辯

    原告於111年4月22日簽署留職停薪申請單暨切結書（下稱系

    爭申請書），以私人事由申請留職停薪，留職停薪期間未提

    供勞務，故此期間未提繳勞工退休金。而被告就其上開所辯

    ，固提出系爭申請書為證（見本院卷第73頁），且核內容與

    所辯相符，但原告另主張其本係配合被告辦理，後在被告強

    制要求下，始另簽署系爭申請書，並提出原本簽署之留職停

    薪申請單暨切結書（下稱系爭原本申請書）為證，經核，所

    載內容亦與原告之主張相符（見本院卷第137頁），被告就

    原告上開補充主張之真正，及提出系爭原本申請書之形式並

    未加以爭執（見本院卷第151至152頁言詞辯論筆錄），則被

    告上開所辯之真實性已非無疑。且觀上開2文件所記載之留

    職停薪時間均自111年5月1日起至同年5月31日止，而依原告

    之勞保【職保】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【明細】所載，原告勞

    工保險中斷期間為111年5月1日起至同年0月00日間，（見本

    院卷第27頁），則自難使人不相信被告非故意不足額提繳勞

    工退休金。綜上各情，應認原告得依上開規定，請求被告補

    提繳111年5月1日起至同年0月00日間，未足額為原告提繳之

    勞工退休金差額。

　⒊原告上開勞工退休金差額之計算，合於其勞工退休金個人專

    戶明細資料之記載（見本院卷第39至41頁），且核計算亦無

    不合，堪信為真實。則原告得請求被告補提繳勞工退休金2,

    482元，應可認定。　　

　㈢關於原告得否請求被告補給職災期間之原領工資、醫療費及

    其金額：

　⒈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、失能、傷害或疾病時，雇主

    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，但如同一事故，依勞工保險條例或

    其他法令規定，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，雇主得予以抵充

    之：一、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，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

    療費用，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，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

    之規定，二、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，雇主應按其原領工

    資數額予以補償，但醫療期間屆滿2年仍未能痊癒，經指定

    之醫院診斷，審定為喪失原有工作能力，且不合第3款之失

    能給付標準者，雇主得一次給付40個月之平均工資後，免除

    此項工資補償責任；第59條之受領補償權，自得受領之日起

    ，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；時效完成後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

    ，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1、2款、第61條第1項、民法第144條

    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
　⒉原告主張其於110年2月1日上午4時許，與同事在包廂收拾清

    潔，因已近清晨快打烊，與同事稍有喧嘩，隔壁包廂之顧客

    以為在生事，竟過來與其及同事發生糾紛，致其受有裂傷、

    擦傷等傷害，該傷害為因遭遇職業災害所致傷害，請求被告

    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1、2款之規定，補償該月份之原領工

    資1萬2,000元（24,000－12,000＝12,000），支出之醫療費用

    450元，合計1萬2,450元，被告抗辯原告不應還擊，且已按

    醫囑讓原告申請病假至同年3月1日，並依規定給予半薪，原

    告之請求無理由，並已罹於2年請求權時效。而本件訴訟繫

    屬時間為112年8月31日（見本院卷第7頁起訴暨訴訟救助狀

    收狀戳），以原告可恢復上班之110年3月1日為得請求及受

    領補償之日計，此部分請求確已罹於2年之請求權時效，依

    上開民法規定，被告可拒絕給付，是認原告已無法有效請求

    被告給付原領工資、醫療費。　　

　㈣關於原告得否請求被告返還不當扣款及其金額：

　⒈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，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

    約定者，不在此限，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定有明文。

　⒉原告主張被告因上開職業災害情形，將其110年2月之工資扣

    款2,000元，另於111年4月、112年2、3月，分別自工資中扣

    款700元、3,000元、1,000元，依勞動契約及勞動基準法第2

    2條第2項前段規定，請求返還扣款即給付此部分工資，被告

    抗辯110年2月、112年2、3月並未自工資中扣款，原告主張

    扣款部分實係給付現金，另依111年4月之薪資明細顯示，該

    月並無扣款700元。經查：

　⑴被告辯稱112年2、3月並未自原告工資中扣款，而係原告已領

    現金部分，雖已提出薪資明細表、薪資簽收表各2份為證（

    見本院卷第85、89、95、97頁），其中薪資月報表中有「領

    現金額」欄之記載，薪資簽收表亦有原告之簽名，但上開薪

    資簽收表之簽名，僅能證明原告確有領得112年2、3月薪資

    月報表中記載之工資，並無法證明原告有領得上開「領現金

    額」欄之現金，蓋要領取上開2個月份之工資，必須在上開

    印有「領現金額」之薪資明細表上簽名，此為業界一般之慣

    例，原告僅屬一般勞工，當無可能例外。且原告見被告於薪

    資月報表及其提出之112年2、3月員工薪資明細（見本院卷

    第47頁）中，記載「領現金額」、「實領現金」，以原告當

    時在勞動契約關係居於劣勢之情況下，亦難期待敢於極力爭

    取。況以原告工資原則上以轉帳方式給付之情形，在無特殊

    情況下（如原告缺錢用請求借支），被告並無在上開2個月

    份中，將3,000元、1,000元之畸零工資，特別以現金方式給

    付原告之必要。綜上各情，本院認被告確實如原告所主張，

    有將上開3,000元、1,000元工資予以扣除未發給之情形，而

    被告既未為合理之解釋，難認有扣發工資之正當理由，則原

    告當可請求被告發給此部分之工資合計4,000元。

　⑵被告辯稱110年2月並未自原告工資中扣款，而係原告已領現

    金部分，雖已提出薪資月報表2份為證（見本院卷第83、85

    頁），其中仍有「領現金額」欄之記載，但同上所述，被告

    並未說明有何理由，就其中之「領現金額」工資需特別以現

    金給付，而非一併轉帳給付。更何況，該月份有如上所述之

    原告與顧客發生爭執而受傷請假情事，益發使人更加相信，

    係因發生上開爭執情事而為之處罰扣款，而被告未說明處罰

    依據，則原告亦可請求被告發給此部分之工資。至於此月份

    之扣款金額，原告主張為2,000元，但依被告提出之2份薪資

    月報表所載，領現金額為1,000元，而依上開薪資月報表所

    示，領現金額以外之扣款項目，僅「代扣勞保」、「代扣健

    保」、「病假扣款」3項，而「代扣勞保」、「代扣健保」

    之扣款金額，與其他月份之扣款金額相同，難認有何不合，

    又依被告提出原告不爭執形式真正之打卡鐘簽到紀錄所示，

    原告110年2月病假日數共20日（見本院卷第81頁），以扣半

    薪之方式計算，應扣半薪之工資恰好為8,000元（24,000÷24

    0×【8×20】×1/2＝8,000），則被告並無以其他名義對原告扣

    發工資，是認該月份之工資扣款未發金額為1,000元，故原

    告可請求被告發給之110年2月份扣發工資金額為1,000元。

　⑶被告就其辯稱111年4月並未自應發給原告之工資中扣發700元

    之事實，已提出薪資月報表、薪資簽收表各1份為證（見本

    院卷第91、93頁），薪資月報表中並無與扣款700元相關之

    記載（含相同金額），而原告並未進一步加以說明，亦未提

    出相關之佐證，是認並無法證明被告於111年4月有扣發原告

    工資之情形，原告不得請求被告給付111年4月之扣發工資。

　⑷綜上，原告得請求被告返還不當扣款亦即發給扣發工資之金

    額合計為5,000元（4,000＋1,000＝5,000）。　　　　　　

　㈤關於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及其金額：

　⒈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，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

    ，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、第13條但書、第14條及

    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、第24條規定終止時，

    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，每滿1年發給1/2個月之平均

    工資，未滿1年者，以比例計給；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

    為限，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，勞工退休金條例第

    12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

　⒉原告主張其於112年6月25日與被告分公司電話聯繫時，即表

    示因被告公司違法而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關係，其事由為

    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、6款「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

    工作報酬」、「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，致有損害勞

    工權益之虞」，但被告否認112年6月25日之電話聯繫中，原

    告有提及上開終止勞動契約事宜。而兩造不爭執原告於112 

    年6 月28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，請求給付29萬3,060 元，並

    請求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，被告主張以「無故曠職3 日（

    6月27、28、29日，見本院卷第65頁答辯狀）」將原告予以

    解僱，並於同年月30日辦理勞保退保，結果調解不成立（見

    兩造不爭執事項㈣）。另依原告提出之兩造間簡訊截圖顯示

    ，被告於112年6月27日上午10時32分，以簡訊通知原告「如

    曠職多日，本公司得不經預告解僱」等語後，原告即於同日

    下午2時50分回覆稱：「原因已於25日週日晚上8：00電話告

    知了，再麻煩詢問該時當班主管，恕不再多贅述」等語，有

    該簡訊截圖附卷可稽（見本院卷第147頁）。足見，原告在1

    12年6月27日日未到職上班之前，即已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

    第1項第5、6款之規定，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關係。而如

    上所述，因不適法調職而少發給工資、提繳勞工退休金不足

    、扣發工資所致之給付工資不足等，合於上開規定之勞工得

    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事由規定，則堪認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關係

    ，於112年6月25日原告向被告表示終止勞動契約時，業已適

    法終止，被告當不得再以其他事由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關

    係，且原告得依上開勞工退休金條例之規定，請求被告給付

    資遣費。　　

　⒊兩造不爭執原告自108 年5 月1 日起受僱於被告，被告於111

     年4 月30日將原告之勞工保險辦理退保，同年6 月18日重

    新辦理加保（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、㈡），且如上所述，兩造

    間之勞動契約關係係於102年6月25日終止。原告依上開情形

    ，主張其工作期間為4年1個月又24日，而被告辯稱原告到職

    日實為107年8月1日，蓋原告最初加保於好地方企業有限公

    司，後因被告（分公司）成立，將勞健保轉保於被告名下，

    並提出被告總公司函、勞工保險加保申報表、高雄市政府照

    准股東出資轉讓及修改章程變更登記函各1份為證（見本院

    卷第99至105頁），經核相符，且為原告所不爭執，堪信為

    真實。則原告亦主張計算資遣費之工作期間並無不合，且為

    被告所不爭執，亦堪信為真實，原告當得以工作期間4年1個

    月又24日為基準，計算可請求被告給付之資遣費。

　⒋原告主張以112年之基本工資2萬6,400元作為本件資遣費計算

    之平均工資，參酌兩造不爭執原告之每月工資為基本工資，

    加計客人所給與之小費（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）之情形，堪

    認並無不合，且為被告所不爭執。則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

    資遣費為5萬4,780元（26,400×1/2×【4＋54/360】＝54,780）

    。　

　㈥關於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應休未休工資及其金額

    ：　

　⒈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，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，應依

    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：四、3年以上5年未滿者，每年14日

    ；勞工之特別休假，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，

    雇主應發給工資，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1項第4款、第4項前

    段定有明文。

　⒉原告主張其於兩造間勞動契約終止時，工作期間已滿4年，則

    勞動契約終止前之第5年應有特別休假應休未休工資14日，

    可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應休未休工資1萬2,320元（26,400

    ÷30×14＝12,320)，被告雖辯稱原告工作期間滿4年該年之特

    別休假應休未休工資已發給，但此與原告請求之第5年特別

    休假應休未休工資無關，且核原告主張之上開計算式亦無不

    合，故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應休未休工資1萬2,320

    元。

　㈦關於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發給非自願離職證明書：

　　就業保險法所稱非自願離職，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、

    遷廠、休業、解散、破產宣告離職，或因勞動基準法第11條

    、第13條但書、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形之一離職；勞

    動契約終止時，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，雇主或其代理

    人不得拒絕，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 項及勞動基準法第19條

    分別定有明文。而本件如上所述，係勞工（即原告）依勞動

    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、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關係，依上

    開規定，原告當可請求雇主即被告發給非自願離職證明書。
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訴請被告給付7萬8,350元（6,250【工資差

    額】＋5,000【返還不當扣款亦即發給扣發之工資】＋54,780

    【資遣費】＋12,320【特別休假應休未休工資】＝78,350）及

   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（即112年10月19日，見本院卷第57

    頁送達證書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法定遲延

    利息，暨補提繳勞工退休金2,482元、發給非自願離職證明

    書，於法有據，均應准許，超過上開範圍之所訴，於法無據

    ，應予駁回。又本件原告勝訴部分，除發給非自願離職證明

    書外，均屬法院就勞工給付請求所為雇主敗訴之判決，依勞

    動事件法第44條第1 項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，並依同

    條第2 項規定，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。再者，本

    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，經審

    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列，併此敘明。

六、據上論結，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，一部無理由，判決如主

    文（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、第91條第3

    項）。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勞動法庭  法　官　鄭峻明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　洪光耀


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2年度勞訴字第140號

原      告  沈彥霖  

訴訟代理人  蔡尚宏律師

被      告  享溫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五甲分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李奇霖  

訴訟代理人  徐于涵  

            李政曄  

上列當事人間給付資遣費等事件，本院民國（下同）112年12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    主  文
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（下同）7萬8,350元及自112年10月19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
二、被告應補提繳2,482元至原告於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。

三、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。

四、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
五、訴訟費用4,000元由被告負擔，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
六、本判決第1、2項所命給付得假執行，但被告如以7萬8,350元、2,482元預供擔保，得免假執行。　　

    事實及理由

一、原告主張：原告受僱於被告，000年0月間因水晶體破裂及感冒，斷斷續續請病假6天，被告經理于新融竟以此為由，於同年4月14日通知於次日以出勤不佳為事由，將原告調降為工讀生，原告拒絕，但仍被強勢改任為工讀生，改任工讀生後，因小費計領方式改變，導致可領工資大幅減少，於同年6月25日，被告與原告電話聯繫後，原告表示被告違法而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關係。經高雄市勞工局以調解委員會方式進行調解，結果調解不成立。依勞動契約及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規定，請求給付工資差額6,250元，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規定，請求補提繳勞工退休金2,482元，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1、2款及同法第22條第2項規定，請求補給職災期間原領工資1萬2,000元及醫療費補償450元，依勞動契約及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規定，請求返還不當扣款6,700元，依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4項前段規定，請求給付特別休假應休未休工資1萬2,320元，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，請求給付資遣費5萬4,780元，另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，請求發給非自願離職證明書。並聲明：㈠被告應給付原告9萬2,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；㈡被告應補提繳2,482元至原告於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；㈢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原告。

二、被告抗辯：112年4月15日係原告基於自由意志同意調任工讀生，112年6月25日於主管楊浩熙聯繫時，原告僅表示正在勞工局處理不到班，改請事假，並未表示終止勞動契約關係，嗣後，原告於同年6月26至29日未到職上班，並未請假，故被告於同年6月30日，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「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日」之事由，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關係，原告所訴均無理由。並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（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2項規定，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，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，並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免為假執行，故被告供擔保免假執行之聲請並無必要，附此敘明）。

三、兩造之不爭執事項：

  ㈠原告自108 年5 月1 日起受僱於被告，擔任晚班外場正職人員，工作時間為晚上8 時起至翌日早上5 時，月休8天，每月工資為基本工資，另加計客人所給與之小費。

　㈡被告於111 年4 月30日將原告之勞工保險辦理退保，同年6 月18日重新辦理加保。

  ㈢被告於112 年4 月14日通知原告，以出勤不佳為由，自次日即112 年4 月15日降調為晚班外場工讀生。

  ㈣原告於112 年6 月28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，請求給付29萬3,060 元，並請求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，被告主張以「無故曠職3 日」將原告予以解僱，並於同年月30日辦理勞保退保，結果調解不成立。

四、就兩造爭執事項之判斷：　　

　㈠關於原是否自願調任工讀生，及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：

　⒈雇主調動勞工工作，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，並應符合下列原則：一、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，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，但法律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，二、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，未作不利之變更，三、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，四、調動工作地點過遠，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，五、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，勞動基準法第10-1條定有明文。

　⒉被告辯稱原告基於自由意志，於112年4月15日同意調任工讀生，並提出工作規則之調動/支援約定同意書1份（下稱系爭同意書）為證，原告則否認同意調任為工讀生，主張係其於000年0月間因水晶體破裂及感冒，斷斷續續請病假6天，被告經理于新融以此為由，於同年4月14日通知於次日以出勤不佳為事由，將其調降為工讀生，雖予以拒絕，但仍被強勢改任為工讀生，改任工讀生後，因小費計領方式改變，導致可領工資大幅減少，並提出同年4月21日被強勢改調為工讀生時之錄音檔及譯文各1份為證。經查：　

　⑴依系爭同意書所載，被告係以「配合公司經營及業務需求」為理由，徵求原告同意由原本之「晚班外場正職」調任為「晚班外場工讀」，有系爭同意書附卷可稽（見本院卷第47頁），逢此新冠疫情影響力仍存在，許多人出門仍戴口罩之時期，本件調職之動機雖難認屬企業經營所不需，且調動後之工作地點相同，工作仍屬被告外場人員，體能及技術上應無不可勝任之情形，但被告就原告調任後工資大幅減少之主張，並未加以爭執，堪信原告此部分之主張為真實，則以上開規定之規範角度而言，已難逕認本件工作調整為適法之調任。

　⑵依原告提出而被告不爭執形式真正之錄音檔及譯文顯示，原告與被告經理于新融於112年4月21日就本件調任之看法確有極大之爭執，于新融甚至強調「今天我有權利降至工讀生」、「如果今天表現不好，我們可以在降到4個小時的工讀生」、「因為我是這家店的店長」等語（見本院卷第31至33頁），顯見原告並非如被告所辯，在自由意志下同意被調任為工讀生，則無論系爭同意書之真假，當難認本件為適法之調任，本件調任無效，應可認定。

　⑶原告主張因本件無效調任，致其112年4月、5月工資僅2萬5,350元、2萬1,200元，比約定之基本工資2萬6,400元共減少6,250元（26,400×2－25,350－21,200＝6,250）之事實，為被告所不爭執，且上開計算經核亦無不合，則原告當可依勞動契約、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規定，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差額6,250元。　　

　㈡關於原告得否請求被告補提繳勞工退休金及其金額：

　⒈雇主未依本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，致勞工受有損害者，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；前項請求權，自勞工離職時起，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，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定有明文。

　⒉原告主張被告於000年0月間，在兩造間勞動契約關係仍存在之情形下，未得其同意，即將其勞工保險辦理退保，致其勞工保險於111年5月1日起至同年0月00日間中斷，雇主提繳之勞工退休金減少2,482元（1,584×2－686＝2,482），被告抗辯原告於111年4月22日簽署留職停薪申請單暨切結書（下稱系爭申請書），以私人事由申請留職停薪，留職停薪期間未提供勞務，故此期間未提繳勞工退休金。而被告就其上開所辯，固提出系爭申請書為證（見本院卷第73頁），且核內容與所辯相符，但原告另主張其本係配合被告辦理，後在被告強制要求下，始另簽署系爭申請書，並提出原本簽署之留職停薪申請單暨切結書（下稱系爭原本申請書）為證，經核，所載內容亦與原告之主張相符（見本院卷第137頁），被告就原告上開補充主張之真正，及提出系爭原本申請書之形式並未加以爭執（見本院卷第151至152頁言詞辯論筆錄），則被告上開所辯之真實性已非無疑。且觀上開2文件所記載之留職停薪時間均自111年5月1日起至同年5月31日止，而依原告之勞保【職保】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【明細】所載，原告勞工保險中斷期間為111年5月1日起至同年0月00日間，（見本院卷第27頁），則自難使人不相信被告非故意不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。綜上各情，應認原告得依上開規定，請求被告補提繳111年5月1日起至同年0月00日間，未足額為原告提繳之勞工退休金差額。

　⒊原告上開勞工退休金差額之計算，合於其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之記載（見本院卷第39至41頁），且核計算亦無不合，堪信為真實。則原告得請求被告補提繳勞工退休金2,482元，應可認定。　　

　㈢關於原告得否請求被告補給職災期間之原領工資、醫療費及其金額：

　⒈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、失能、傷害或疾病時，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，但如同一事故，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，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，雇主得予以抵充之：一、勞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，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，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，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，二、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，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，但醫療期間屆滿2年仍未能痊癒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，審定為喪失原有工作能力，且不合第3款之失能給付標準者，雇主得一次給付40個月之平均工資後，免除此項工資補償責任；第59條之受領補償權，自得受領之日起，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；時效完成後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，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1、2款、第61條第1項、民法第14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
　⒉原告主張其於110年2月1日上午4時許，與同事在包廂收拾清潔，因已近清晨快打烊，與同事稍有喧嘩，隔壁包廂之顧客以為在生事，竟過來與其及同事發生糾紛，致其受有裂傷、擦傷等傷害，該傷害為因遭遇職業災害所致傷害，請求被告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1、2款之規定，補償該月份之原領工資1萬2,000元（24,000－12,000＝12,000），支出之醫療費用450元，合計1萬2,450元，被告抗辯原告不應還擊，且已按醫囑讓原告申請病假至同年3月1日，並依規定給予半薪，原告之請求無理由，並已罹於2年請求權時效。而本件訴訟繫屬時間為112年8月31日（見本院卷第7頁起訴暨訴訟救助狀收狀戳），以原告可恢復上班之110年3月1日為得請求及受領補償之日計，此部分請求確已罹於2年之請求權時效，依上開民法規定，被告可拒絕給付，是認原告已無法有效請求被告給付原領工資、醫療費。　　

　㈣關於原告得否請求被告返還不當扣款及其金額：

　⒈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，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，不在此限，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定有明文。

　⒉原告主張被告因上開職業災害情形，將其110年2月之工資扣款2,000元，另於111年4月、112年2、3月，分別自工資中扣款700元、3,000元、1,000元，依勞動契約及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規定，請求返還扣款即給付此部分工資，被告抗辯110年2月、112年2、3月並未自工資中扣款，原告主張扣款部分實係給付現金，另依111年4月之薪資明細顯示，該月並無扣款700元。經查：

　⑴被告辯稱112年2、3月並未自原告工資中扣款，而係原告已領現金部分，雖已提出薪資明細表、薪資簽收表各2份為證（見本院卷第85、89、95、97頁），其中薪資月報表中有「領現金額」欄之記載，薪資簽收表亦有原告之簽名，但上開薪資簽收表之簽名，僅能證明原告確有領得112年2、3月薪資月報表中記載之工資，並無法證明原告有領得上開「領現金額」欄之現金，蓋要領取上開2個月份之工資，必須在上開印有「領現金額」之薪資明細表上簽名，此為業界一般之慣例，原告僅屬一般勞工，當無可能例外。且原告見被告於薪資月報表及其提出之112年2、3月員工薪資明細（見本院卷第47頁）中，記載「領現金額」、「實領現金」，以原告當時在勞動契約關係居於劣勢之情況下，亦難期待敢於極力爭取。況以原告工資原則上以轉帳方式給付之情形，在無特殊情況下（如原告缺錢用請求借支），被告並無在上開2個月份中，將3,000元、1,000元之畸零工資，特別以現金方式給付原告之必要。綜上各情，本院認被告確實如原告所主張，有將上開3,000元、1,000元工資予以扣除未發給之情形，而被告既未為合理之解釋，難認有扣發工資之正當理由，則原告當可請求被告發給此部分之工資合計4,000元。

　⑵被告辯稱110年2月並未自原告工資中扣款，而係原告已領現金部分，雖已提出薪資月報表2份為證（見本院卷第83、85頁），其中仍有「領現金額」欄之記載，但同上所述，被告並未說明有何理由，就其中之「領現金額」工資需特別以現金給付，而非一併轉帳給付。更何況，該月份有如上所述之原告與顧客發生爭執而受傷請假情事，益發使人更加相信，係因發生上開爭執情事而為之處罰扣款，而被告未說明處罰依據，則原告亦可請求被告發給此部分之工資。至於此月份之扣款金額，原告主張為2,000元，但依被告提出之2份薪資月報表所載，領現金額為1,000元，而依上開薪資月報表所示，領現金額以外之扣款項目，僅「代扣勞保」、「代扣健保」、「病假扣款」3項，而「代扣勞保」、「代扣健保」之扣款金額，與其他月份之扣款金額相同，難認有何不合，又依被告提出原告不爭執形式真正之打卡鐘簽到紀錄所示，原告110年2月病假日數共20日（見本院卷第81頁），以扣半薪之方式計算，應扣半薪之工資恰好為8,000元（24,000÷240×【8×20】×1/2＝8,000），則被告並無以其他名義對原告扣發工資，是認該月份之工資扣款未發金額為1,000元，故原告可請求被告發給之110年2月份扣發工資金額為1,000元。

　⑶被告就其辯稱111年4月並未自應發給原告之工資中扣發700元之事實，已提出薪資月報表、薪資簽收表各1份為證（見本院卷第91、93頁），薪資月報表中並無與扣款700元相關之記載（含相同金額），而原告並未進一步加以說明，亦未提出相關之佐證，是認並無法證明被告於111年4月有扣發原告工資之情形，原告不得請求被告給付111年4月之扣發工資。

　⑷綜上，原告得請求被告返還不當扣款亦即發給扣發工資之金額合計為5,000元（4,000＋1,000＝5,000）。　　　　　　

　㈤關於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及其金額：

　⒈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，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，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、第13條但書、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、第24條規定終止時，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，每滿1年發給1/2個月之平均工資，未滿1年者，以比例計給；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，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，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

　⒉原告主張其於112年6月25日與被告分公司電話聯繫時，即表示因被告公司違法而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關係，其事由為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、6款「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」、「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，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」，但被告否認112年6月25日之電話聯繫中，原告有提及上開終止勞動契約事宜。而兩造不爭執原告於112 年6 月28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，請求給付29萬3,060 元，並請求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，被告主張以「無故曠職3 日（6月27、28、29日，見本院卷第65頁答辯狀）」將原告予以解僱，並於同年月30日辦理勞保退保，結果調解不成立（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㈣）。另依原告提出之兩造間簡訊截圖顯示，被告於112年6月27日上午10時32分，以簡訊通知原告「如曠職多日，本公司得不經預告解僱」等語後，原告即於同日下午2時50分回覆稱：「原因已於25日週日晚上8：00電話告知了，再麻煩詢問該時當班主管，恕不再多贅述」等語，有該簡訊截圖附卷可稽（見本院卷第147頁）。足見，原告在112年6月27日日未到職上班之前，即已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、6款之規定，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關係。而如上所述，因不適法調職而少發給工資、提繳勞工退休金不足、扣發工資所致之給付工資不足等，合於上開規定之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事由規定，則堪認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關係，於112年6月25日原告向被告表示終止勞動契約時，業已適法終止，被告當不得再以其他事由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關係，且原告得依上開勞工退休金條例之規定，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。　　

　⒊兩造不爭執原告自108 年5 月1 日起受僱於被告，被告於111 年4 月30日將原告之勞工保險辦理退保，同年6 月18日重新辦理加保（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、㈡），且如上所述，兩造間之勞動契約關係係於102年6月25日終止。原告依上開情形，主張其工作期間為4年1個月又24日，而被告辯稱原告到職日實為107年8月1日，蓋原告最初加保於好地方企業有限公司，後因被告（分公司）成立，將勞健保轉保於被告名下，並提出被告總公司函、勞工保險加保申報表、高雄市政府照准股東出資轉讓及修改章程變更登記函各1份為證（見本院卷第99至105頁），經核相符，且為原告所不爭執，堪信為真實。則原告亦主張計算資遣費之工作期間並無不合，且為被告所不爭執，亦堪信為真實，原告當得以工作期間4年1個月又24日為基準，計算可請求被告給付之資遣費。

　⒋原告主張以112年之基本工資2萬6,400元作為本件資遣費計算之平均工資，參酌兩造不爭執原告之每月工資為基本工資，加計客人所給與之小費（見兩造不爭執事項㈠）之情形，堪認並無不合，且為被告所不爭執。則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之資遣費為5萬4,780元（26,400×1/2×【4＋54/360】＝54,780）。　

　㈥關於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應休未休工資及其金額：　

　⒈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，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，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：四、3年以上5年未滿者，每年14日；勞工之特別休假，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，雇主應發給工資，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1項第4款、第4項前段定有明文。

　⒉原告主張其於兩造間勞動契約終止時，工作期間已滿4年，則勞動契約終止前之第5年應有特別休假應休未休工資14日，可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應休未休工資1萬2,320元（26,400÷30×14＝12,320)，被告雖辯稱原告工作期間滿4年該年之特別休假應休未休工資已發給，但此與原告請求之第5年特別休假應休未休工資無關，且核原告主張之上開計算式亦無不合，故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特別休假應休未休工資1萬2,320元。

　㈦關於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發給非自願離職證明書：

　　就業保險法所稱非自願離職，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、遷廠、休業、解散、破產宣告離職，或因勞動基準法第11條、第13條但書、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形之一離職；勞動契約終止時，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，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，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 項及勞動基準法第19條分別定有明文。而本件如上所述，係勞工（即原告）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、6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關係，依上開規定，原告當可請求雇主即被告發給非自願離職證明書。
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訴請被告給付7萬8,350元（6,250【工資差額】＋5,000【返還不當扣款亦即發給扣發之工資】＋54,780【資遣費】＋12,320【特別休假應休未休工資】＝78,350）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（即112年10月19日，見本院卷第57頁送達證書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，暨補提繳勞工退休金2,482元、發給非自願離職證明書，於法有據，均應准許，超過上開範圍之所訴，於法無據，應予駁回。又本件原告勝訴部分，除發給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外，均屬法院就勞工給付請求所為雇主敗訴之判決，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 項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，並依同條第2 項規定，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。再者，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，經審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列，併此敘明。

六、據上論結，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，一部無理由，判決如主文（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9條、第91條第3項）。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勞動法庭  法　官　鄭峻明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　洪光耀



